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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局： 

製作證書及獎章，將受頒

人資料列入清冊，並將相

資料留存備參 

 

新聞局： 

協助發佈媒體採訪通知 

符
合 

本府相關業務機關 

推薦本市傑出人士獎章 

不符合 

核定結果 

退
回
推
薦
機
關
補
正 

個人、團體或各區公所 

請頒本市傑出人士獎章 

函請本府相關業務機

關審認 

本府相關業務機關(推薦機

關)詳細填具推薦表二份及備

妥相關證明文件 

(證書樣稿及字號聯繫民政局提供) 

推薦機關： 

1.進行初步審查 

2.敘明符合條件之條文 

3.簽會民政局及秘書處並陳

送一層核定 

(欲於市政會議頒贈者，加

會研考會) 

民政局：審查法令依

據及被推薦人戶籍 

秘書處：用印申請 

1.奉核定後，將簽呈及受

頒者相關事蹟資料影本

分送民政局及新聞局 

2.推薦表正本一式二份，

一份送民政局，一份由

推薦機關留存 


